
航空制造与机械工程学院关于做好 2025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各系、学工办、各学生班：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5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

通知》（研招字〔2024〕3号）、关于公布《南昌航空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办法（2023年修订）》的通知（校研字〔2023〕123号）、《航空制造与

机械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细则（修订）》（航院字

〔2024〕6 号）精神，为做好我院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简称推免生）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吴海勤 徐雪峰 

成  员：陈薇娜、缪君、范玉斌、秦国华、张桂梅 

二、成立推免工作监督小组 

组长：陈薇娜 

成员：舒嵘、袁爱文 

三、成立专家审核小组 

组长：秦国华 

组员：刘文光、朱永国、范玉斌、冯占荣 

四、推荐、接收工作日程安排 

时  间 推荐、接收工作日程安排 

推荐阶段 

9 月 11 日前 

学生报名： 

学生填写通知附件中《南昌航空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

请表》《南昌航空大学 2025 年推免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学生综合评价

计分表》，学生综合评价成绩 A2、特殊学术专长 A3 加分所需的证明材料，

所有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报名材料请于规定时间内上交至 F108 丰卫强老师处（电话 86453207），

逾期未交者视为自动放弃。学生须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性负责。推免过

程中，相关资格审查、材料审核等贯穿推免工作全过程，一经发现，取消

报名资格。 



9 月 14 日 

审议申报材料： 

学院专家审核小组通过公开答辩的形式，对学生提交的学术成果、获

奖材料进行个人贡献和创新质量的评判，以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在认真审核材料的基础上，确定申请学生的

综合考核计分（A1*80%+A2*20%+A3）。 

9 月 15 日
至 9 月 17

日 

确定推免候选人名单： 

确定推免候选人名单并公示，报送学校研究生院。 

接收阶段 

9 月 28 日
至 

10 月 20 日 

1. 学院通知准备报考我校的学生在“推免服务系统”上自主填报志愿（只

有经过学校同意且备案的推免生才能拥有登录权限）。 

2. 研究生院会同学院对在“推免服务系统”中填报我校的推免生进行资

格初审，审核通过后由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向学生发送复试通知并组

织复试。 

3. 研究生院向拟录取的推免生发送待录取通知，推免生在 12 小时内确认

接受待录取。未在规定时间确认待录取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接收资

格。 

10 月 20 日
至 

11 月 7 日 

研究生院将拟录取推免生名单提交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并将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将

录取名单报送上级部门。最终推免生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推免服

务系统”备案信息为准。未经学校公示及“推免服务系统”备案的学生不得录

取。 

 

五、推免生推荐工作实施细则未尽事宜，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提出意见，

学院学术委员会初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 

六、推免生推荐工作实施细则由航空制造与机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制造与机械工程学院 

2024年 9月 9日 

附件： 

1. 关于公布《南昌航空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办法

（2023年修订）》的通知 

2.《关于做好 2025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3. 《航空制造与机械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细则

（2024年 9月修订）》 

4. 《南昌航空大学推荐优秀本科应届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 

5. 《南昌航空大学 2025年推免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 

6. 《学生综合评价计分表》 

7 《南昌航空大学 2025年接收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考生复试表》 

8. 《考生身体健康情况说明》 


